
真理大學轉學、系(重考)生校訂共同選修學分 

抵免申請表 
 

申請學生系級：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原畢(肄)業學校： 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      組：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原校已修及格科目  擬    請    抵    免    科    目 

科目名稱 

上學期 下學期 

科目名稱  

開課單位 審 核 情 形  

學
分  

分
數 

學
分  

分
數 

修習別 開課系級 學 分 
意    見 

准予抵

免學

分數 必修 選修 科系 年級 上 下 

            
□課程名稱相同 
□內容相符附審定報告 
□內容不符 

 

            
□課程名稱相同 
□內容相符附審定報告

□內容不符 

 

            
□課程名稱相同 
□內容相符附審定報告

□內容不符 

 

            
□課程名稱相同 
□內容相符附審定報告

□內容不符 

 

            
□課程名稱相同 
□內容相符附審定報告

□內容不符 

 

            
□課程名稱相同 
□內容相符附審定報告

□內容不符 

 

擬申請抵免學分總數：        學分           經核准抵免學分總數：          學分(勿填) 

 

所屬學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(1)申請抵免請檢附成績單，以入學第一學期註冊選課期限內一次辦理為限。 

(2)校內抵免體育課程名稱為「運動概論與實務」或「競技實務與欣賞」，以一科目2學分為
限。若有任何問題，請洽體育室，分機1775。 

(3)校內抵免國防教育課程名稱與開課學期，以一科目2學分為限。若有任何問題，請洽軍訓
室，分機1497。 

(2)本申請表經系主任核准並簽章之後，視同正本。 

(3)正本自行影印兩份視為副本；正本連同成績單繳交教務處教務行政組登錄。副本一份送
系辦公室存查，另一份則由本人自行保管。 

(4)未來畢業總學分數，均以本核准之申請表為依據計算之。 

 

有關校訂共同選修課程之其他規定及抵免，按各系規定辦理。 


